
政策名称
资金用途
政策日期

政策概况

立项依据

政策设立的必要性

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、措施

政策实施计划

总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

资金发放率，考核完成率 预计均
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预算金

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

以奖代补奖励资金发放金额 300万元
各镇支路大中修补贴发放金额 ≤200万
考核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 考核合格率 100%
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%
考核完成及时率 100%
政策支持覆盖面 政策支

持覆盖
街镇养护管理情况 改善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长效发展情况 健全
各镇道路养护管理单位满意度 ≥85%
市民满意度 ≥85%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
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
评价时段：（-）

预算主管单位：区财政局
闵行区城市支路、农村公路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以奖代补政策
激励街镇主动作为
上一年度10月至次年9月为一个考核年
为切实提升下放城市支路养护管理水平，保障镇管道路设施

完好和正常运行，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城市整体品位，

特制定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以奖代补考核办法

《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区“十三五”时期区与镇（莘

庄工业区）财政体制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闵府发【2017】1

号）；《闵行区道路建设和管理实施意见》（闵交【2017】

44号）；《闵行区交通委员会关于闵行区城市支路、农村公

路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以奖代补考核办法》（闵交【2018】

18号）进一步明确管理事权和支出责任

制定《关于闵行区城市支路、农村公路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以

奖代补考核办法》（闵交【2018】18号）；成立由区交通

委、区发改委和区财政局为成员的考核小组，由交通委牵头

组织考核。考核分半年考核与季度考核，半年考核由考核小

组组织实施，季度考核由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组织实施。

半年考核时间节点为每年的3月与9月；季度考核时间为前一

年的12月，次年的3月、6月与9月。考核结果通报各镇相关

部门，并按照实际考核分值排摸，并相相应获得奖励。

完成以奖代补以及大中修补贴金额的发

放，并及时开展并完成半年度和季度考核

。

子项目名称

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

政策目标

产出指标

年度目标

数量指标

时效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
